防城港市

人民政府文件

防政发〔2017〕26号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防城港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防城港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已经2017年7月31日市六届人民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2017年8月23日

防城港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6〕7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我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如下：

一、救助供养标准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

（一）基本生活标准：城市特困人员按照每人每月624元的标准予以保障；农村特困人员按照每人每月390元的标准予以保障。

今后，我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随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而调整。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确定，出现小数的则进位取整到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确定，出现小数的则进位取整到元，低于390元的则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

（二）照料护理标准：分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全自理）、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半自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全护理）三个档次。其中全自理的不予补助；半自理的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30%确定，出现小数的则进位取整到元；全护理的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确定，出现小数的则进位取整到元。

二、资金保障

市、县（市、区）两级财政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安排资金以确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有序开展。各县（市、区）统筹使用中央、自治区下达资金，不足的由市、县（市、区）两级各分担50%。

本通知从2017年1月1日起执行。  

公开方式：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门，东兴试验区工管委办公室，防城港军分区，

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防城港市委会，市工商联。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24日印发

- 8 -
—1—


